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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明晰河湖管理职责，确保河湖行洪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按照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名录梳理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办河湖〔2023〕66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对辖区内东母猪河（临港区段）、母猪河（临港区段）、山马河等3条区级河段进行河道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定工作，现公告如下：
一、划界范围
东母猪河（临港区段）划界起点为草庙子镇大木岚村、终点为蔄山镇西床村，全长17.6公里，划定河道管理范围约1.5平方公里，保护范围约3.3平方公里。
母猪河（临港区段）划界起点为汪疃镇上韩家村、终点为蔄山镇丁家洼村，全长13.4公里，划定河道管理范围约0.4平方公里，保护范围约1.8平方公里。
山马河划界起点为草庙子镇北黄山村、终点为蔄山镇管山村，全长17.6公里，划定河道管理范围约0.9平方公里，保护范围约2.7平方公里。
二、有关规定
在上述河道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从事活动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1.禁止侵占或毁坏堤防、护岸、防汛、水文监测、水文地质监测等工程设施。
2.禁止在河流、湖泊、水库、渠道内弃置、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或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。
3.在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内，禁止从事影响水利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利工程安全的爆破、打井、采石、取土等活动。
4.在河道管理范围内，禁止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、构筑物以及从事影响河势稳定、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。
5.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桥梁、码头和其他拦河、跨河、临河建筑物或构筑物，铺设跨河管道、电缆，应当符合国家规定防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要求，工程建设方案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报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。
6.在河道管理范围内，禁止堆放、倾倒、掩埋、排放污染水体的物体。禁止在河道内清洗装贮过油类或有毒污染物的车辆、容器。
7.禁止从事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性行为。
特此公告。



